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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英华职业学院乡村振兴优秀项目
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，充分调动并鼓励我院师生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实践，激励优秀项目成果产出，推动校地合作、产教融合与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取得实效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在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基础上，鼓励教师广泛开展服务乡村振兴工作。奖励范围是我院在职教师结项的具有显著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或创新示范意义的乡村振兴项目，包括但不限于产业振兴、人才培育、文化传承、生态保护、组织建设等领域。
第三条 充分发挥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作用，每年开展结项项目等级评选工作，评选秉承公平公正、择优激励、注重实效、突出贡献原则。
第二章 奖项设置与奖励标准
第四条 优秀项目设奖比例原则上按一等奖10%、二等奖15%、三等奖25%、优秀奖30%（如遇不为整数情况则按四舍五入取整），每年根据项目实际结项情况确定奖项，对获奖项目给予一定奖金并颁发荣誉证书。
第五条 在项目开展中表现优异、贡献突出的个人设先进个人奖项，给予一定奖金并颁发荣誉证书。
第六条 院级奖励标准
	项目
	院级奖励标准（元）

	乡村振兴优秀项目
	一等奖
	二等奖
	三等奖
	优秀奖

	
	5000
	3000
	2000
	800

	先进个人
	1000


第七条  教师作为项目组成员可按《福州英华职业学院专任教师考核办法》教科研附加技术服务项核算考核得分，在原得分基础上，按项目获奖等级额外赋分：一等奖3分、二等奖2分、三等奖1分。
第三章 附则
第八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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